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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台州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质量评估
暂行办法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随着我市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，预拌混凝土作为建筑工程的

重要基础材料，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工程结构安全和耐久性。近年

来，我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数量不断增加，但部分企业在质量

管理方面存在不足，导致混凝土质量参差不齐，甚至引发工程质

量问题。为加强预拌混凝土质量管控，规范市场秩序，促进企业

提升质量管理水平，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安全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

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；

（二）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；

（三）《浙江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条例》；

（四）《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标准》。

三、修订过程

2025 年 4 月起，我局多次组织相关处室和协会、企业对预拌

混凝土生产企业质量评估的暂行办法进行讨论，形成了评估办法

初稿。2025 年 5月，我局召开专题讨论会，向各县（市、区）建

设主管部门、各有关企业征求意见。2025 年 6月，在集中汇总、

研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，形成《台州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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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评估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评估办法）。
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
《评估办法》以建立科学、规范的预拌混凝土质量评估体系

为目标，通过系统化的评估机制促进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提升。全

文共 9大点 15 小点，主要明确了适用范围、组织管理、评估实施、

等级评定和结果运用等相关要求。

（一）明确适用范围和对象。《评估办法》将全市范围内所

有具备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的生产企业及其分站全部纳入评

估范围，同时规定为本地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提供混凝

土的市外生产企业同样适用，停产企业除外，保证评估工作的针

对性和实效性。

（二）建立组织管理体系。《评估办法》建立了分级负责的

工作机制，市建设局作为全市评估工作的主管部门，负责统筹协

调和监督管理；各县（市、区）建设局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注

册企业的评估工作；对于跨区域供应混凝土的企业，由市建设局

直接负责评估，确保评估工作有序开展。

（三）完善评估实施规范。《评估办法》建立了科学规范的

工作机制，每季度开展一次定期评估，保持监管的持续性；采用"

双随机"抽查制度，确保评估的公平公正；根据企业数量实施差异

化抽查比例，区域内企业少于 10 家的每季度抽查不少于 50%，10

家及以上的抽查不少于 30%，保证评估覆盖面的同时提高工作效

率；同时设定最低评估频次要求，每个企业每年至少接受 1-2 次



－3－

评估，确保监管的均衡性。

（四）优化质量等级评定。《评估办法》建立了系统的评价

体系，设立三星、二星、一星和不予评星四个质量等级，为实施

分类监管提供依据；制定具体的评分标准，85 分及以上为三星级，

70-85 分为二星级，60-70 分为一星级，60 分以下不予评星，使

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准确；明确评估得分由生产质量（占 40%）、

使用质量（占 60%）和附加项三部分构成，突出施工现场质量重

要性，引导企业全面提升质量管理水平。

（五）建立结果运用机制。《评估办法》建立了闭环管理体

系，评估结果公示期不少于 7个工作日，对一星级及以下企业实

施重点监管措施，强化问题导向；鼓励建设工程优先选用高星级

混凝土生产企业，发挥市场引导作用；将评估结果与信用评价挂

钩，建立激励约束机制，确保评估工作取得实效。


